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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 

基於 AI 浪潮已逐步改變全球產業結構與地緣政治，我國

不僅是全球高階半導體和資通訊製造的關鍵樞紐，亦須推動

AI 時代下維護國家主權與資訊安全的重要使命，據此，本會

的核心目標，是完備 AI 基礎建設，包含 AI 基礎法制並提供

優質之 AI 雲端開發環境，確保關鍵資料留存境內，並促使我

國逐步建立 AI自主化技術與應用發展能力。 

二、 AI 治理法制 

(一) 人工智慧基本法 

114 年 12 月 23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《人工智慧基

本法》，並於 115 年 1 月 14 日經總統公告施行，其係

原則性、綱領性之基本法，立法目的為確立我國推動

AI發展之基本原則及政府推動方向。 

(二) 人工智慧基本法之重點內容 

依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（下稱基本法）第 4 條規

定，推動人工智慧之研發與應用，應在兼顧社會公益、

數位平權、促進創新研發與強化國家競爭力之前提下，

發展良善治理與基礎建設。該條所列七大基本原則中

的「人類自主」原則，應以支持人類自主權、尊重人

格權等人類基本權利與文化價值，並允許人類監督，

落實以人為本並尊重法治及民主價值觀。另依基本法

第 5 條規定，政府應避免人工智慧之應用，有侵害人

民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，破壞社會秩序、國家安

全或生態環境，或偏差、歧視、廣告不實、資訊誤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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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造假等違反相關法規之情事。 

基本法通過後，本會即研議行政院數位政策法制

協調專案會議協調處理跨部會人工智慧法規調適之

機制，目前刻正由各部會盤點相關作用法及措施，並

規劃「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特別委員會」相關事宜，本

會也將協同數發部、各政府機關，在符合人工智慧基

本法之基本原則下，共同推動人工智慧之研發與應用。 

(三) 以風險為基礎之治理框架 

本會為《基本法》之法規主管機關，負責法規解

釋及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特別委員會之幕僚作業。《基

本法》明定數位發展部訂定風險分類框架，並協助各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規範，同時提供評估驗證

工具以協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高風險應用。 

(四) 推動資料治理機制 

本會為《基本法》之法規主管機關，將協同數位

發展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推動資料開放、共享

與再利用之相關制度。《基本法》明定應提升人工智慧

可利用資料之品質與數量，並兼顧智慧財產權與個人

資料保護，在完善資料治理機制下，促進人工智慧發

展與應用。 

三、 AI 基礎建設 

(一) 完善 AI科研算力 

本會以建置我國產官學界的研發共用運算資源為

核心任務，並掌握國際先進運算系統發展趨勢，分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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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建新一代 AI 算力資源。目前完成兩座大型算力主

機，113 年所建置之 0.8 MW，於 114 年 6 月開放服

務，平均用量超過 8 成，已屆資源滿載；另於 114 年

完成建置 4.3 MW 的第 2 座主機，刻正進行服務驗測，

預定於今年(115 年) 5 月開放，兩座主機均可支援 AI

技術開發與應用。整體算力擴充計畫，以 118 年累計

建置 23 MW 算力規模為目標。 

此外，今年將啟動公建計畫的沙崙算力中心，規

劃在 118 年完工，將可提供安全、節能、耐震的機房

作業環境，強化國家算力服務與技術發展基礎。 

(二) 推動公私算力聯盟 

推動公私部門算力資源與技術之交流，於 114 年

12 月正式成立臺灣算力聯盟，將聚焦於算力協調與媒

合、機房與基礎資源合作、人才培育以及開源軟體推

廣等方向，並以促進公私算力之資源協作為目標。 

(三) 建置 AI雲端開發環境 

為提供開發 AI 模型之優質雲端環境，促進多元

AI服務之應用發展，本會國網中心研發建置高效、安

全的生成式 AI 應用開發平台 Taiwan AI RAP (AI 

Rsilience Platform)，整合算力、開源語言模型、及效

能微調工具。後續將持續研發可快速將 AI 模型服務

移轉至商用雲端環境之方案，降低開發門檻，協助各

行各業加速開發生成式 AI 應用服務。 

Taiwan AI RAP 自 114 年 4 月啟動試營運服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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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共 103 個單位參與，橫跨 25 個應用開發領域，

並於 114 年 12 月 1 日正式開放。案例包括：(1)財團

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的「豬事問 AI」智慧養豬系統，

協助發展豬隻行為監測與健康異常之互動式模型，可

即時掌握豬隻生理訊息，大幅節省人力與時間；(2)高

雄榮民總醫院的急診智慧交班平台，連結急診資訊系

統與語言模型，提升臨床診治與醫護效能；(3)國科會

災防科技中心及國網中心、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合作升

級「落雨小幫手」APP，結合台語語音對話功能，提

供國台語詢問天氣狀況，增進友善與便利性體驗。 

四、 結語 

本會透過堅實的硬體建置、優質的軟體服務平台環

境，以及完善的 AI法制環境，促進產官學跨域合作，打

造強健的 AI 主權防線，期能於瞬息萬變之 AI 趨勢下，

促進我國發在全球 AI創新浪潮中站穩關鍵地位，同時維

護國家主權與文化價值，創造更加智慧、安全且永續的人

工智慧之島。 


